
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操作程序（试行）》的

通知 

沪建建管（2006）第 097 号 

各区（县）建设交通委相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改进本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方法的通知》（沪建建管[2006]

第 086 号）要求，现将《上海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操作程序（试行）》印发

给你们，保证本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工作的顺利实施，并请及时将操作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反馈我办。 

  

上海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 

二ＯＯ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上海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操作程序（试行） 

 

为保证改进后的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工作顺利实施，根据《关于改进本

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方法的通知》（沪建建管[2006]第086号）要求，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本操作程序。 

一、建设工程登记备案的基本方法 

本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采用计算机网上数据申报与书面合同登记、备

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由建设单位或发包人负责向市、区（县）及派出机

构合同登记备案实施部门登记、备案。其中，报建限额以下（总投资额100万元）

项目的各类工程合同由承包人登记、备案；本市行政区域外各类工程合同由承接

工程的本市工商注册的建筑业从业企业登记。 

二、计算机网上数据申报 

（一）建设单位网上申报 

建设工程报建限额以上项目，建设单位应在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后，凭《上海

市建设工程项目卡》上的报建编号和卡号，通过“上海建筑建材业”网站

（www.ciac.sh.cn）进行合同网上登记、备案申报，输入合同登记、备案要求数



据。在报建等环节已采集的数据直接在登记或备案表中显示，不能修改。网上合

同登记备案软件系统将对项目承发包情况与登记备案数据进行比对，符合要求的

打印相应合同登记或备案表（沪建合同01表至06表、09表至11表），不符合要求

的提示理由和补正材料要求。 

（二）建筑业从业企业网上申报 

1、本市建设工程报建限额以上项目 

建筑业从业企业在本市承接该类项目后，依法进行分包的，发包人应在签订

分包合同后，凭《上海市建筑建材业企业卡》的企业编号、标识码，通过“上海

建筑建材业”网站（www.ciac.sh.cn）进行合同网上登记、备案申报，输入合同登

记、备案要求数据。在报建等环节已采集的数据直接在登记或备案表中显示，不

能修改。网上合同登记备案软件系统将对项目承发包情况与登记备案数据进行比

对，符合要求的打印相应合同登记或备案表（沪建合同01、02、07、08表），不

符合要求的提示理由和补正材料要求。 

2、本市建设工程报建限额以下项目 

承接该类项目的从业企业，凭《上海市建筑建材业企业卡》的企业编号、标

识码，通过“上海建筑建材业”网站（www.ciac.sh.cn）进行合同网上登记备案申

报，对已在其他管理环节登记信息的项目，输入项目编码，直接调入项目信息；

对没有登记信息的项目，直接输入项目概况信息；完成后，输入合同登记备案要

求数据。并打印相应的合同登记、备案表（沪建合同01至06表）。 

3、本市行政区域外工程项目 

本市建筑业从业企业在本市行政区域外承接的各类工程项目后，应在签订合

同后30个工作日内，凭《上海市建筑建材业企业卡》的企业编号、标识码，通过

“上海建筑建材业”网站（www.ciac.sh.cn）进行合同网上登记备案申报，输入项

目概况和合同登记备案要求数据。并打印相应的合同登记表（沪建合同01至06

表）。 

二、书面合同登记、备案 

（一）合同登记备案材料清单 

合同登记备案材料需提交以下材料： 

1、建设工程合同登记或备案表2份； 



2、建设工程合同副本1份； 

3、项目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合同除外）原件1

份； 

4、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手册（施工专业和劳务分包合同备案）。 

（二）材料准备要求 

1、合同登记、备案表 

合同登记、备案表，均需按照上述计算机网上数据申报方法打印完成，一

式两份，并由合同各方签字、盖章（由外省市进沪企业签订施工专业分包、劳务

分包合同，备案表需经外省市驻沪办建管处核认，盖章）。 

2、合同副本 

提交合同副本一份，合同副本应与合同正本一致，并装订成册，加盖骑缝

章，交登记备案部门存档。 

3、项目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 

出具相应项目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作为核验资料（报建限额以下项

目，应出具项目建设批准文件，作为核验资料）。 

（三）勘察、设计、招投标代理合同登记 

建设单位应在签订勘察、设计、招投标代理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携带合同

登记材料，向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受理服务中心）登记。 

受理人员按如下程序操作办理： 

1、提交的合同副本与登记表所记载的数据及网上登记的数据是否一致。 

2、登记表上所记载的数据与项目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如有）有关数

据是否一致。 

3、如果一致，在登记表上加盖备案章，在合同副本上加盖备案章（骑缝章）

存档。 

4、如果不一致，可以当场改正，提供改正，不能改正的，一次性告知补正

内容。 

（四）工程监理、造价咨询合同登记 

建设单位应在签订工程监理、造价咨询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携带合同登记

材料，向建设工程项目所在地区（县）及派出机构合同登记备案实施部门登记。



跨区（县）项目向市受理服务中心登记。 

受理人员按如下程序操作办理： 

1、提交的合同副本与登记表所记载的数据及网上登记的数据是否一致。 

2、登记表上所记载的数据与项目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如有）有关数

据是否一致。 

3、如果一致，在登记表上加盖备案章，在合同副本上加盖备案章（骑缝章）

存档。 

4、如果不一致，可以当场改正，提供改正，不能改正的，一次性告知补正

内容。 

（五）施工总包合同备案 

建设单位应在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携带

合同备案材料，向建设工程项目所在地区（县）及派出机构合同备案实施部门备

案。跨区（县）项目向市受理服务中心备案。 

受理人员按如下程序操作办理： 

1、提交的合同副本与登记表所记载的数据及网上登记的数据是否一致。 

2、登记表上所记载的数据与项目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如有）有关数

据是否一致。 

3、如果一致，在登记表上加盖备案章，在合同副本上加盖备案章（骑缝章）

存档。 

4、如果不一致，可以当场改正，提供改正，不能改正的，一次性告知补正

内容。 

5、受理人员制作并提供《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手册》（以下简称

施工合同备案手册），由建设单位转交总承包单位用于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合同

备案。 

6、外省市进沪企业签订施工总包合同后，告知其取得的施工合同备案手册

需经相应的外省市驻沪办建管处核认，并在手册上加盖印章，方可使用。 

（六）分包合同备案 

1、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备案 

总包单位应在与施工专业分包单位签订专业分包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携带



合同备案材料和施工合同备案手册，向总包合同备案实施部门备案。 

受理人员按如下程序操作办理： 

1）提交的合同副本与登记表所记载的数据及网上登记的数据是否一致。 

2）登记表上所记载的数据与项目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如需）有关数

据是否一致。 

3）如果一致，在登记表上加盖备案章，在合同副本上加盖备案章（骑缝章）

存档。并将“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备案表”装订在施工合同备案手册

中。 

4）如果不一致，可以当场改正，提供改正，不能改正的，一次性告知补正

内容。 

2、劳务分包合同 

总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与劳务企业签订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后7个工作日

内，由总包单位携带合同备案材料和施工合同备案手册（施工分包单位与劳务企

业签订的劳务合同，应及时提交总包单位），向总包合同备案实施部门备案。 

受理人员按如下程序操作办理： 

1）提交的合同副本与登记表所记载的数据及网上登记的数据是否一致。 

2）如果一致，在登记表上加盖备案章，在合同副本上加盖备案章（骑缝章）

存档。并将“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备案表”装订在施工合同备案手册

中。 

3）如果不一致，可以当场改正，提供改正，不能改正的，一次性告知补正

内容。 

三、合同登记备案信息变更 

    建设单位或发包人应在合同变更后7个工作日，网上下载并填写《上海市建

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变更表》（沪建合同12A表）并双方签字盖章后，携带双方签

字盖章的变更合同（含补充合同）原件1份向原登记备案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一）涉及合同金额变更的，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合同应出具变更的

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受理人员在原登记备案的合同金额进行变更，并在备

案注栏中注明变更理由。 

（二）涉及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中变更的，受理人员将变更的项目经



理、总监理工程师信息进行变更，并在备案注栏中注明变更理由。 

（三）涉及合同中止的，建设单位还应提供已完成工作量，受理人员在备

注栏中注明中止依据及已完成的工作量，同时进行合同登记备案核销。 

中止后，又订立新的合同的，按合同登记备案要求重新进行登记、备案。 

（四）涉及变更合同其他内容的，受理人员在合同备注栏中注明变更依据

和建设单位或发包人提供的主要变更内容。 

变更数据确认后，受理人员输入变更数据后，打印完成《上海市建设工程合

同登记备案数据变更办结单（沪建合同12B表）》，作为合同信息变更的凭据。 

四、合同登记备案核销 

合同登记备案核销用于3类合同：造价咨询中的工程结算审核合同、工程监

理合同、施工合同（总包、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合同）。 

    （一）工程结算审核合同 

    工程结算审核合同履行完毕后7个工作日，由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携带建设单

位、施工承包企业、造价咨询机构三方盖章的审核报告副本及原造价咨询合同登

记表（沪建合同登记04表）到原合同登记备案实施部门办理登记合同登记备案核

销手续。 

受理人员应根据审核报告副本，输入核销需要的数据，打印《上海市建设工

程造价咨询合同登记核销单（沪建合同13表）》作为合同登记备案核销完成的凭

证，并接收结算审核报告副本存档。 

（二）工程监理合同 

监理合同履约完毕，监理单位网上下载并填写《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登

记核销单（沪建合同14表）》，经原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到原登记部门办理登记

合同核销手续。 

受理人员核对项目和登记项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输入相关数据后，办理

合同登记核销，总监理工程承接项目注销手续同时完成。 

（三）施工合同 

    1、施工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合同履行完毕后由施工总包单位在施工合同备

案手册的相应施工合同备案表的核销栏上填写核销内容，合同双方盖章确认，7

个工作日内，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带《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手册》，到原



合同备案部门办理合同备案核销手续。 

受理人员核对施工承包人核销内容后，将合同核销栏数据录入电脑，办理该

合同核销手续，并备案合同核销栏上签字盖章，对应的项目经理承接项目注销手

续同时完成。 

2、施工总承包合同履行完毕后，由施工总包单位在施工合同备案手册的核

销栏上填写核销内容，合同双方盖章确认，7个工作日内，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带

施工合同备案手册，到原合同备案部门办理施工总承包合同备案核销手续。 

受理人员核对施工合同备案手册中记载的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合同是否已经

全部销项，总承包合同结算价格与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如有工程核算审核合同登

记数据）是否相一致，如果一致，将总包合同核销栏目数据录入电脑，办理该总

包合同核销手续，并备案合同核销栏上签字盖章并收回施工合同备案手册存档，

对应的项目经理承接项目注销手续同时完成。 

    施工合同的备案核销，按劳务分包、专业分包、总承包合同的次序核销。 

五、其他事项 

（一）园林绿化项目合同的备案 

 园林绿化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合同备案以及相对应的工程监理、造价咨询合

同登记工作由上海市园林绿化工程管理站实施，其他合同按本操作程序实施。 

（二）保密工程合同的登记备案 

纳入保密工程管理的项目所订的各类建设工程合同的登记备案工作由市受

理服务中心实施。 

（三）一体化发包项目合同的登记备案 

采用勘察、设计一体化发包，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发包，设计、施工一

体化发包的项目，如分别签订勘察、设计、施工合同的，合同登记备案时，使用

沪建合同01、02、06表，分别按要求登记备案。 

如签订一份合同的，合同登记备案时，使用沪建合同09、10、11表。勘察、

设计一体化合同按设计合同登记要求登记；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合同和设计、

施工一体化合同，按施工总承包合同要求备案。 

（四）《诚信手册》业绩查询和打印 

合同登记备案数据自动转入企业业绩数据，按照《诚信手册》书面版本与电



子版本以电子版本为准的要求，企业业绩等诚信记录可在网上查询，建筑业从业

企业可凭《上海市建筑业从业企业卡》的企业编号、标识码，通过“上海建筑建

材业”网站（www.ciac.sh.cn）查询本企业业绩等诚信记录。为方便企业，《诚信

手册》除首次申领企业诚信手册打印企业基本情况外，《诚信手册》业绩等内容

不再打印。 

（五）建设单位信息查询 

提供建设单位项目合同登记备案记录查询，建设单位可凭《上海市建设工程

项目卡》上的报建编号和卡号，通过“上海建筑建材业” 网站（www.ciac.sh.cn）

查询本单位项目的全部登记备案合同的基本信息。 

（六）本操作程序与原登记备案办法的衔接 

2006年9月1日起签订的，属于沪建建管[2006]第086号文件规定必须合同登

记备案的建设工程合同均按本操作程序要求进行登记备案。 

2006年9月1日前签订的，未按原登记备案办法登记备案的合同也必须按本操

作程序要求进行登记备案。 

2006年9月1日前已按原登记备案办法备案的施工总包合同，施工总包单位按

本操作程序要求进行专业分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备案时，向项目所在地合同登

记备案部门领取施工合同备案手册。 

2006年9月1日起，发出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的项目合同登记备案纳入项

目管理流程控制，按照“前事未完、后事不办”的原则，设定管理节点。 

（七）档案管理 

按照“谁登记备案，谁管理”的原则，合同登记备案部门应做好登记备案材料

的档案管理工作。各登记备案部门应建立合同登记备案材料存放的固定场所，制

定具体归档、调阅、销毁等档案管理制度。合同登记备案材料保管期限暂定为项

目竣工备案后2年。 

（八）登记表名称对照 

沪建合同01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登记表 

沪建合同02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登记表 

沪建合同03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登记表 

沪建合同04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登记表 



沪建合同05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登记表 

沪建合同06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总包合同备案表 

沪建合同07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备案表 

沪建合同08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备案表 

沪建合同09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一体化发包合同登记表 

沪建合同10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发包合同登记备

案表 

沪建合同11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发包合同登记备案表 

沪建合同12A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变更表 

沪建合同12B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数据变更办结单 

沪建合同13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登记核销单 

沪建合同14表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登记核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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